2010年清远市直属学校公开招聘教职工招聘公告
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39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市直学校实际，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拟向社会公开考试招聘清远市第一中学教师32名、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教职工18名、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46名。现特发布本招聘公告。

一、学校简况：

清远市第一中学、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均是清远市人民政府举办、清远市教育局主管的分别为全日制国家级示范性高级中学（独立高中）、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地市级特殊教育学校（1-9年级，新举办），人员及办学经费属于市财政供给的公办学校。

二、招聘岗位及人数：

各学校招聘的具体岗位及人数见附表一、二、三、四。 

三、招考对象：

（一）清远市第一中学教师职位
面向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在职教师（公办教师已办理转正手续）和全日制高等师范教育类应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含已办理暂缓就业手续的2008届、2009届毕业生，研究生学历毕业生其本科阶段必须是全日制高等师范教育类专业,下同；具体岗位招考对象见附表一）。

（二）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教职工职位

面向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具体岗位招考对象见附表二、三）。
（三）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职位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应届毕业生（含2008年、2009年办理暂缓就业毕业生，下同）和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岗位的在职教师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在职人员（不含未转正教师或人员，具体岗位招考对象见附表四）。

四、资格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

（二）忠诚于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安心工作，服从安排。

（三）身心健康，符合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体检要求，无精神病史。
（四）具有拟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以及专业资格条件。

（五）报考市特殊教育学校职位必须热爱残疾人教育事业，关心、关爱、关怀特殊少年儿童。
（六）年龄、职称及资格要求：符合附表注明报考要求，年龄计算截止日期至2010年6月30日，在职教师必须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应届毕业生需提交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测试等成绩证明以及2008届、2009届毕业生需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报考市职校职位的除外）。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应聘：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人员，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及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2、自动离职或被辞退未满5周年的人员；
3、参加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悖的组织或活动，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员；
4、参加邪教组织，执迷不悟的人员；
5、品行不良或职业操守差，影响恶劣的人员；

6、具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教师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五、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2010年6月12日至14日（共3天，报考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免笔试教师岗位的应届毕业生可延长至6月16日且可先电话并传真报名表预约报名），接受报名时间为上午8：00-11：30时、下午：2：30-5：30时。

（二）报名地点：按报考学校及职位分为：

1、清远市第一中学（清远市清城区松岗路6号）。
2、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清新县太和镇滨江路98号）。

3、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筹建办（清远市清城区连江路清远市教育局办公大楼二楼）。

（三）报名要求：报考者必须符合公布的资格条件要求。
1、应届毕业生提供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

2、已办理暂缓就业的毕业生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暂缓就业证明材料，报考教师职位提供教师资格证，未婚者提供未婚证，已婚者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证。
3、在职教师或在职人员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计划生育服务证和同意报考证明（公办学校教师提供所在学校及当地教育局同意报考证明，民办学校教师提供所在学校同意报考证明，其他在职人员提供其人事主管部门同意报考证明）。
以上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名，并提交所需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小一寸照片2张（同版）。每人仅限报考一个学校的一个岗位。
4、报名考务费：按照《广东省经营性收费许可证》（编号：JF0706号）规定收取，报名时每人交报名费100元。
六、考试和成绩计算方法

（一）清远市第一中学教师职位（见附表一）：
1、笔试（占总成绩分40%）：

笔试以百分制评分，按40%折算计入总成绩，内容包括：以所聘岗位专业知识为主，还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常规知识，新课程改革理念，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学生意外伤害处理办法和教师职业道德等。
2、面试（占总成绩分60%）：

（1）面试人选的确定。
面试人选按拟聘职位数与面试人数1：3比例依笔试成绩高低顺序确定。如拟聘职位人数与报考人数未达到1：3比例，则按实际参加笔试人数确定面试人选。
（2）面试环节。

面试为说课环节，以百分制评分，按60%折算计入总成绩。面试百分制成绩必须达到60分（含60分）以上才具有聘用资格。
3、考试总成绩的计算：考生总成绩＝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
4、笔试时间：2010年6月20日上午9：00—11：00时。
5、笔试地点：清远市第一中学
6、面试地点：清远市第一中学，时间为2010年6月26至27日。
（二）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教职工职位

笔试加面试（实操）职位（见附表二）
1、笔试（占总成绩分40%）
教师岗位笔试内容以所聘岗位专业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常规知识，新课程改革理念，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法规，逻辑、语言能力，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学生意外伤害处理办法和教师职业道德等。
办公室文秘人员岗位笔试内容以文秘专业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教育与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师职业道德等。

招生办工作人员岗位笔试内容以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相关知识、职业指导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教育与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知识、公文写作、教师职业道德等。

电工岗位笔试内容以电子电工类专业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职业道德等。      

后勤维修人员岗位笔试内容以金工、木工、焊工、钳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职业道德等。
2、面试（占总成绩分60%）：

（1）面试人选的确定。
面试人选按拟聘职位数与面试人数1：3比例依笔试成绩高低顺序确定。如拟聘职位人数与报考人数未达到1：3比例，则按实际参加笔试人数确定面试人选。
（2）面试环节。

教师岗位面试分说课和实操两个环节，两个环节分别以百分制评分，然后按各50%折算再相加得出报考人员的面试成绩。

电工岗位、后勤维修人员岗位只设实操测试一个环节，实操测试成绩为报考人员的面试成绩。办公室文秘人员岗位、招生办工作人员岗位只设专业水平测试一个环节，专业水平测试成绩为报考人员的面试成绩。

以上岗位面试成绩必须达到60分（含60分）以上才具有聘用资格。
3、考试总成绩的计算：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百分制）×40%＋面试成绩（百分制）×60%。
4、笔试时间：2010年6月20日上午9：00—11：00时。
5、笔试地点：清远市第一中学
6、面试地点：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时间另行通知。
免笔试需面试（实操）岗位（见附表三）

1、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本次招聘的紧缺专业教师岗位为免笔试需面试（实操）岗位(具体见附表三)。
2、免笔试教师岗位的面试分说课和实操两个环节，两个环节分别以百分制评分，然后按各50%折算再相加得出报考人员的考试总成绩，即：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说课成绩（百分制）×50%+实操成绩（百分制）×50%；实习指导教师岗位只设实操测试一个环节，实操测试成绩就是报考人员的考试总成绩。
3、面试地点：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面试时间：待需笔试岗位笔试成绩公布后确定，具体另行通知。

（三）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职位

需笔试、面试（实操）职位（见附表四）

1、笔试（占总成绩分40%）：

计算机实验员岗位笔试内容以所聘岗位专业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知识。司机岗位笔试内容以所聘岗位专业知识为主，另外还包括交通安全法规、汽车维修保养、交通事故处理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知识。

2、面试（实操为主）（占总成绩分60%）：

面试人选按拟聘职位数与面试人数1：3比例依笔试成绩高低顺序确定。如拟聘职位人数与报考人数未达到1：3比例，则按实际参加笔试人数确定面试人选。面试内容为所聘岗位专业技能实际操作。
3、考试总成绩的计算：考生总成绩＝笔试成绩（百分制）×40%＋面试（实操）成绩（百分制）×60%。
4、笔试时间：2010年6月20日上午9：00—11：00时。
5、笔试地点：清远市第一中学
6、面试地点：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时间另行通知。
免笔试职位（见附表四）
1、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本次招聘的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及部分教辅人员为免笔试需面试职位(具体见附表四)。

2、免笔试职位分A、B、C三类方式直接进入面试：

A类：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的应届毕业生。面试时间为2010年6月22日至23日；面试地点：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市栖霞区神农路1号）；面试内容为所聘岗位专业知识；面试成绩以百分制计为考试总成绩。

B类：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在特殊教育岗位任教5年以上（持工作单位证明）并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在职教师。面试时间为2010年6月26日至27日；面试地点：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面试内容为所聘岗位专业知识；面试成绩以百分制计为考试总成绩。

C类：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在特殊教育岗位任教不满5年（持工作单位证明）并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在职教师;全日制高等院校非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但已取得特殊教育专业结业证，且在特殊教育学校或普通中小学特教班特教岗位任教的在职教师；报考免笔试教辅职位的人员。面试环节为面试加试教（说课）或加实操两个环节。面试时间为2010年6月28日至29日；面试地点：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职位面试内容为所聘岗位专业知识，试教内容为课堂教学技能；考试总成绩=面试（百分制）×50%＋试教（百分制）×50%。教辅职位面试内容为所聘岗位专业知识，实操内容为所聘岗位专业技能，考试总成绩=面试（百分制）×50%＋实操（百分制）×50%。

3、市特殊教育学校三类免笔试职位的成绩排名在同一职位按各报考人员的考试总成绩高低顺序确定。

（四）根据《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粤人发〔2007〕141号）“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毕业生报考地级以上市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5分”规定，凡符合此条件并报考需笔试岗位的人员，其笔试成绩加5分（符合此条件者在报名时需提供省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
（五）所有招聘职位报考人员的笔试成绩（含加分成绩）、面试成绩和考试总成绩，在完成每个考试环节程序后在广东清远人才人事网（网址：www.qyrcrs.com）和清远教育网（网址：qy.edugd.cn）公布。
（六）所有应聘者凡面试（包括面试加试教或面试加实操）成绩达不到60分以上者，不作录用。
七、体检和考核：
体检和考核由清远市教育局和学校统一组织。根据拟招聘岗位数与本岗位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1比例等额确定体检人选，体检时间另行通知。体检标准参照《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试行）》执行，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录聘资格。
八、补录：
体检或考核出现不合格人选时，在同一职位其他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确定。

九、公示和聘用：

由清远市教育局和学校根据体检和考核要求以及考核结果确定拟聘人选，拟聘人员名单在广东清远人才人事网和清远教育网上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拟聘人员名单无异议的，期满后由清远市教育局和学校按有关程序办理聘用手续。
十、联系电话：

清远市第一中学：0763-3396884（联系人：叶桂明、钟碧芬、汤杰星）。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0763-5812132（联系人：刘辉文、谭凤金）。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0763—3361821、3361895（联系人：何瑞华、严战彪）

清远市教育局人事科：0763—3361740、3363213（联系人：邓永娇、梁伟明）。

十一、其它事项：

1、报考人员必须承诺如果被聘用，则在学校服务五年以上，并在办理调动、聘用手续前与学校签署服务年限承诺书。

2、市特殊教育学校目前正在建设中，计划在2010年9至12月之间正式开学，被该校招聘的应届毕业生与学校先签订应聘协议、在职教师或其他在职人员确保具有聘用资格，待正式开学之前一个月内，学校与应届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并办理聘用手续、为在职教师或其他在职人员办理调动手续。

十二、以上公开招聘过程由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监督和指导。
附件：

1、2010年上半年清远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师或教职工岗位表（表一、表二、表三、表四）
2、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可下载填写好后带到现场报名）
清远市教育局         清远市第一中学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2010年上半年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附表一）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第一中学32人
	语文教师
	0101
	5
	语文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具有高中教师资格证；具有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在45周岁以下；享受省级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省特级教师，省级（含省级）以上名教师、名校长，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
	

	
	数学教师
	0102
	6
	数学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英语教师
	0103
	5
	英语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政治教师
	0104
	2
	政治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历史教师
	0105
	3
	历史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地理教师
	0106
	2
	地理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物理教师
	0107
	3
	物理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化学教师
	0108
	3
	化学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生物教师
	0109
	3
	生物
	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
	
	


2010年上半年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笔试加面试职位，附表二）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10人
	机电专业

任课教师
	0201
	2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年龄45周岁以下。

	
	汽车维修

任课教师
	0202
	2
	汽车维修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年龄45周岁以下。

	
	会计专业教师
	0203
	1
	会计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具有会计师或高级会计师职称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计算机专业教师
	0204
	1
	计算机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本科学历者必须具有计算机专业高级职称。
	年龄45周岁以下。

	
	办公室文秘人员
	0205
	1
	不限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年龄45周岁以下。

	
	招生办工作人员

	0206
	1
	人力资源类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年龄45周岁以下。

	
	电 工
	0207
	1
	电子电器、

电子技术
	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具有电子电工类高级技能证。
	年龄45周岁以下。

	
	后勤维修人员
	0208
	1
	不限
	中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钳工中级证及焊工上岗证。
	年龄45周岁以下。


2010年上半年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免笔试职位，附表三）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9人
	机电专业

骨干教师
	0209
	1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本专业工程系列中级或以上职称或教师系列高级职称。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机电专业实习指导教师
	0210
	1
	机电技术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
	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工程系列中级或以上职称及电梯维修、保养相关证书。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汽车维修

任课教师
	0211
	1
	汽车维修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本专业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汽车维修专业实习指导教师
	0212
	1
	汽车维修
	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焊工操作证。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0213
	1
	汽车维修
	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汽车维修专业中级职称或高级技能证书。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会计专业教师
	0214
	1
	会计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会计师或高级会计师资格。
	免笔试，面试与其他笔试入围考生一同进行。年龄45周岁以下。

	
	机械专业教师
	0215
	1
	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械加工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本专业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教师系列高级职称。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0216
	1
	模具设计与制造、机械设计与制造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本专业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教师系列高级职称。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印刷专业教师
	0217
	1
	印刷专业
	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印刷专业工程系列中级或以上职称。
	免笔试，年龄45周岁以下。


2010年上半年清远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附表四）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46人
	初中语文教师
	0301
	2
	特教专业(中文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初中数学教师
	0302
	2
	特教专业(数学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初中历史教师
	0303
	1
	特教专业(历史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初中生物教师
	0304
	1
	特教专业(生物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初中地理教师
	0305
	1
	特教专业(地理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2010年上半年清远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附表四）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46人
	初中英语教师
	0306
	1
	特教专业(英语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生活语文教师
	0307
	5
	特教专业(生活语文)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生活数学教师
	0308
	5
	特教专业(生活数学)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律动教师
	0309
	2
	特教专业（艺术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音乐教师
	0310
	2
	特教专业（音乐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2010年上半年清远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附表四）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46人
	体育健康教师
	0311
	3
	特教专业（体育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美术工艺教师
	0312
	5
	特教专业（美术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计算机
教师
	0313
	1
	特教专业（计算机）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心理学
教师
	0314
	2
	特教专业（心理健康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思想品德教师
	0315
	1
	特教专业（政治教育方向）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特教专业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2010年上半年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员职位表（附表四）

	学校
	招考职位
	职位代码
	招考人数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考对象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46人
	生活指导教师
	0316
	3
	特教专业（手语、沟通、健康、器械等）
	全日制高等院校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或取得聋哑手语结业证书且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师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教师取得初级职称以上。有特教工作经历、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取得高级职称教师可适当放宽至40周岁），免笔试。

	
	校医
	0317
	2
	医学专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取得临床助理执业医师以上资格证，有处方权，从事医疗、保健康复工作5年以上。
	35周岁以下，免笔试。

	
	护士
	0318
	1
	护理专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取得助理级以上资格证，从事护士工作5年以上
	35周岁以下，免笔试。

	
	康复
保健员
	0319
	2
	特教专业康复训练或康复专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人员必须取得助理级以上资格证
	35周岁以下，免笔试。

	
	后勤
基建员
	0320
	1
	工民建专业
	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取得建筑工程检测工程师以上资格证，从事建筑工作10年以上。
	45周岁以下，免笔试。

	
	计算机

实验员
	0321
	1
	特教专业或计算机专业
	全日制特教专业大专及以上，非特教专业本科及以上
	在职人员或应届毕业生
	在职人员必须有3年计算机实验室工作经验。
	35周岁以下。

	
	水电工
	0322
	1
	水电专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在职人员
	具有电工上岗证，从事水电工作5年以上。
	35岁周岁以下，免笔试。

	
	司机
	0323
	1
	不限
	高中以上
	在职人员
	B1以上驾照3年以上驾龄
	35岁周岁以下。


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及代码：
	姓    名
	
	性别
	
	民  族
	
	贴

相

片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现户籍地
	        省        市（县）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历及学位
	

	外语水平
	
	计算机水平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裸视视力
	
	矫正视力
	
	身高
	

	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资格
	
	执业资格
	

	基层工作情况及考核结果
	

	学习、工作经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工作或学习、任何职，从中学开始，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
	


	家 庭成 员及 主要 社会 关系
	姓  名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及职务
	户籍所在地

	
	
	
	
	

	有 何特 长及 突出 业绩
	

	奖  惩

情  况


	

	承诺
	以上情况全部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1、此表用蓝黑色钢笔填写，字迹要清楚，除考生本人签名外，其余可打印；

2、此表必须双面打印并如实填写，经审核发现与事实不符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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